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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法企業併購法企業併購法企業併購法修正要點整理修正要點整理修正要點整理修正要點整理 

 
今年(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一月行政院通過本次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增加併購型

態及併購對價彈性，提升對股東、員工以及債權人之保障，修正草案中變動法條

高達 31 條，本所整理內容如下： 

 

一一一一、、、、 簡化併購程序簡化併購程序簡化併購程序簡化併購程序，，，，增加併購彈性與效率增加併購彈性與效率增加併購彈性與效率增加併購彈性與效率 

修正要點修正要點修正要點修正要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變動條號變動條號變動條號變動條號 

增加簡易併購

程序 

增訂五種不需經股東會決議之簡易併購程序，降

低併購成本： 

1. 兄弟公司間之簡易併購： 

母公司分別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之子公司間之合併。 

2. 非對稱式股份轉換： 

進行股份轉換時，受讓股份之既存公司支付

對價發行之新股總數，未超過該公司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且支付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價值總額未超過該公司淨值百

分之二。 

3. 母子公司間之簡易股份轉換： 

母公司與其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有表

決權股份之子公司進行股份轉換。 

4. 非對稱式分割： 

(1) 進行營業分割時，被分割公司讓與之營

業價值未超過被分割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二，且由被分割公司取得全部對價。 

(2) 進行營業分割時，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

發行之新股總數，未超過該公司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百分之二十，且支付

予被分割公司之現金或其他財產價值總

額未超過該公司淨值百分之二。 

5. 母子公司間之簡易分割： 

母公司其持有子公司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發行

第 19 條 

第 29 條 

第 30 條 

第 36 條 

第 3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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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決權股份，以子公司為被分割公司，母

公司為受讓營業之既存公司，且由子公司取

得全部對價。 

併購對價多元

化 

放寬公司進行股份轉換及分割時之支付對價方

式，比照合併與收購得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如

智慧財產權)支付，不限於以發行新股為對價，增

加併購手段彈性。 

第 4 條 

簡化併購程

序、增加併購

程序彈性 

1. 簡化寄發股東併購文書之規定 

本次修法明定公司若已將合併契約、轉換契

約或分割計畫之應記載事項、特別委員會或

審計委員會審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等併購

文書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公告且備置於

公司及股東會會場供股東索閱者，視為已對

股東為通知，以增進併購效率並節省併購成

本。 

2. 排除原股東及員工新股優先認購權及應提撥

一定比例對外發行之限制 

規定公司進行合併而發行新股，或母公司為

子公司與他公司之合併而發行新股時，排除

新股優先認購權及應提撥一定比例對外發行

之限制，減少併購阻礙。 

3. 被併購公司大股東不需利益迴避，得行使表

決權 

因併購之目的在於促進組織再造，且併購實

務上併購公司先持有被併購公司一定數量之

股份並取得董事席次，進一步以其持有股份

及董事席次推動併購提案亦屬常見，若不許

其參與表決將有害於達成併購之目的。本次

修法增訂公司進行收購及分割時公司持有其

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或該公司或其指派

代表人當選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董事者，

就其他參與合併公司之合併事項為決議時，

得行使表決權，以利併購進行。 

第 7 條 

第 8 條 

第 27 條 

第 28 條 

第 29 條 

第 30 條 

第 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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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提升對股東提升對股東提升對股東提升對股東、、、、員工以及債權人之保障員工以及債權人之保障員工以及債權人之保障員工以及債權人之保障 

修正要點修正要點修正要點修正要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變動條號變動條號變動條號變動條號 

提高因併購下

市(櫃)時股東

會決議併購之

門檻 

上市(櫃)公司因決議併購導致下市(櫃)對股東影

響甚鉅，故本次修法將上市(櫃)公司因被合併、

收購、分割等原因而下市(櫃)時，上市(櫃)公司股

東會決議之門檻調整與證券交易所規定之公司決

議下市(櫃)門檻相當，提高為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二以上股東同意行之始可。 

第 18 條 

第 27 條 

第 28 條 

第 29 條 

第 35 條 

董事為利害關

係人之說明義

務 

公司進行併購時，若其董事於併購交易有自身利

害關係，規定該董事應向董事會及股東會說明利

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

由，藉此告知股東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加強公司

併購程序透明化，保障股東權益。 

第 5 條 

特別委員會之

設置 

本次修法增訂公開發行公司應設置特別委員會，

針對併購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進行審議，並委

任獨立專家就併購對價之合理性提供意見，特別

委員會應將審議結果提報董事會及股東會，俾使

股東進行併購決議時獲得充足資訊。 

但若公司已設有審計委員會者，因審計委員會依

證券交易法已得涵蓋特別委員會之功能，由審計

委員會就併購交易進行審議即可。 

第 6 條 

股東之資訊取

得權 

為使股東獲得充分資訊，以利其作成符合股東利

益之決定，本次修法增訂董事會併購決議內容、

合併契約、轉換契約、分割計畫、特別委員會審

議結果及獨立專家意見等資料應附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發送予股東，或於簡易併購之董事會決議後

通知股東。 

第 7 條 

第 19 條 

第 22 條 

第 30 條 

第 31 條 

第 37 條 

第 38 條 

修正行使股份

收買請求權之

規定 

本次企業併購法修正明定就股份收買價格未達成

協議者，公司應先依其認定之公平價款予未達成

協議之股東，若未支付者則視為公司同意股東請

求之價格。又，公司與股東未能於股東會決議日

起 60 天內就股份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公司應於

該期間經過 30 天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股東為

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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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人，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並由公司負擔

聲請程序之費用。如此利於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

求權，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欲保護小股東權益之立

法目的得以貫徹。 

勞工退休準備

金 

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增訂公司依企業併

購法收購財產或分割時，如讓與公司或被分割公

司適用勞動基準法退休金制度之勞工已全數移轉

至受讓公司，為保障隨同移轉勞工之退休金權

益，其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餘額無需達暫停提撥

之數額，應全數移轉至受讓公司之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專戶。 

第 15 條 

員工同意留用

事後反悔時之

保護 

本次修法刪除同意併購後繼續留用之被併購公司

員工，經同意後又因個人因素反悔即剝奪其資遣

費請求權之規定，明定在此情形雇主仍應依法給

付退休金或資遣費，提升對勞工權益之保障。 

第 16 條 

第 17 條 

提高對債權人

之保護 

本次修法前之企業併購法明文規定就公司進行合

併及分割時賦與債權人資訊取得權及異議權，然

於公司收購之情形竟漏未規定，對債權人保護顯

有不足，故於本次修法將公司進行收購時對債權

人之保護比照合併及分割之規定修訂。 

第 27 條 

 

三三三三、、、、 修正租稅措施規定修正租稅措施規定修正租稅措施規定修正租稅措施規定 

修正要點修正要點修正要點修正要點 修正內容修正內容修正內容修正內容 變動條號變動條號變動條號變動條號 

配合本次企業

併購法部分條

文與所得稅法

之修正，調整

併購相關租稅

措施 

1. 公司分割以有表決權之股份作為支付對價

時，公司分割取得有表決權之股份達全部交

易對價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得免徵印花稅、

契稅、證券交易稅等租稅之規定。 

2. 配合所得稅法第 39 條修正，合併前尚未扣除

之虧損由合併後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繼受虧

損扣除年限從五年調整為十年。 

3. 公司進行分割時，公司取得有表決權之股份

達全部交易對價百分之八十以上，始得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 39 條 

第 43 條 

第 44 條 

 


